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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防治

第 1 部分：顶板水害防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顶板含水层水害防治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顶板水害探查、顶板水害治理、顶

板水害预防、安全评价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煤层采掘受顶板含水层水害威胁矿井的防治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口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口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40130 煤矿专门水文地质勘查规范

GB/T 50451 煤矿井下排水泵站及排水管路设计规范

DZ/T 0285 矿山帷幕注浆规范

KA/T 1 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

KA/T 8 矿区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技术规范

KA/T 22. 2 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 第 2部分：煤矿

MT/T 865 导水裂缝带高度的钻孔冲洗液漏失量观测方法

MT/T 1201.4 煤矿感知数据联网接入规范 第 4 部分：水害防治

《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要求

4. 1 顶板含水层水害防治应按查明条件、综合治理、效果检验、安全评价的原则开展.煤矿企业、矿井应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顶板水害防治技术路线。

4.2 采动影响范围内的煤层顶板含水层影响采掘安全时，应采用综合疏放、注浆改造含水层、帷幕截

流、疏干（降）开采、控制导水裂隙带高度等方法开展顶板水害防治工作，消除威胁并安全评价合格后，方

可进行采掘活动。

4.3 煤层顶板存在富水性中等以上含水层威胁的矿井，应实测垮落带、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测定方法

应按照MT/T 865 或 KA/T 22. 2的规定执行。
4.4 在松散含水层下开采时，应按照水体采动等级留设防水、防砂或者防塌等不同类型的安全煤（岩）

柱，水体采动等级按照《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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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基岩含水层或者含水断裂带下开采时,应对开采前后覆岩的渗透性及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进

行分析评价*确定采用留设防隔水煤（岩）柱、采用疏干（降）、注浆改造含水层等方法保证安全开采。

4.6 矿井应编制包含顶板水害在内的水害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做好落实。应急预案应符

合 GB/T 29639 有关要求。
4.7 煤矿企业、矿井应确保顶板水害防治水工程的资金投入，资金计划经主要负责人批准后组织实施。

4.8 煤矿企业、矿井应进行包含顶板水害在内的防治水知识教育和培训.对防治水专业人员进行新技

术、新方法的再教育.提高防治顶板水害的工作技能和有效处置水害的应急能力。

5 顶板水害探查

5. 1 矿井应查明 3年�5 年生产规划区域煤层顶板含水层水文地质特征、地质构造发育及其导（含）水

性、基岩面起伏变化情况以及古河床冲刷带的位置、深度、富水性。

5.2 受顶板砂（砾）岩裂隙含水层、灰岩含水层水害威胁的矿井，应查明含水层厚度、空间分布、富水性、

补径排条件、煤层升采后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以及隔水层、风氧化带分布情况。

5.3 受顶板松散含水层水害威胁的矿井，应查明含水层的埋藏分布条件、富水性、水理性质、渗透系数、

水位等，查明开采煤层上覆基岩厚度、岩性组合及构造发育情况。

5.4 煤层顶板存在半固结、弱胶结岩层可能发生水砂溃涌的矿井.应查明半固结、弱胶结岩层埋藏分布

条件、含（隔）水性、水理性质、成分组成以及力学性质。

5.5 回采工作面圈出后，应首先进行综合物探工作。对工作面内的构造情况及回采影响范围内的顶板

含水层富水性各采川至少一种相应的物探手段分别进行探测.确定富水异常区，对富水异常区应进行钻

探探查。

5.6 探查工程施工前应编制探查设计，内容应包括探查范围、探查目的、探查手段、技术方法、工程布

置、安全技术措施、工程量及资金预算。

5.7 探查工程完成后，应编制探查总结分析报告，内容应包括完成的工程量、查明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

件、危险性评价、防治技术措施。

5. 8 探查设计和总结分析报告内容应符合 GB/T 40130 和KA/T 22. 2 的规定。

6 顶板水害治理

6. 1 综合疏放

6. 1. 1 适用条件

适用于补给量较小的顶板基岩含水层水害治理的情形。

6. 1.2 技术要求

6. 1.2. 1 总体要求

综合疏放根据具体条件，应采用区域疏放、掘进疏放、回采疏放等方法，其中区域疏放以采（盘）区为

单位进行，掘进疏放、回采疏放效果应满足工作面采掘安全的需要。

疏放采用地面钻孔抽水、井下钻孔疏水的方式进行。地面钻孔设计应符合 GB/T 40130 的规定，井

下钻孔设计、施工应符合 KA/T 1的规定。

6. 1.2.2 区域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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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域疏放应在区域富水区预测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导水裂隙带高度、顶板含水层赋存状况

及富水性.开展疏（抽）水试验.进行可疏性评价.编制区域疏放水方案；

b） 区域疏放水方案应包含顶板疏放水工程、疏水目标及区域防治水措施，必要时预先开掘专用

疏水巷道，提前在疏水巷道进行区域疏放水工作；

c） 疏放水钻孔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布置，对于构造和富水性异常区域应加密布孔，同时布置一

定数量的水文监测孔；

d） 对距煤层较远、富水性中等以上存在水害威胁的顶板含水层可采用大功率钻机或定向钻机超

前疏放、自然疏排等方法进行防范；

e） 区域疏放水方案应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执行。

6. 1.2.3 掘进疏放

掘进疏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受顶板含水层水害威胁的区域，巷道掘进前，应编制完成《工作面水文地质情况分析报告和水

害防治措施》，综合分析顶板含水层威胁程度；编制掘进疏放水设计，确定疏放水目标，预计疏

放水量.并提出排水能力要求；

b） 巷道掘进过程中井下疏放水应施工钻场或泄水巷，明确钻场或泄水巷施工层位、技术要求。

建立排水系统后，施工疏放水钻孔；

c） 钻孔间距和数量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确定；

d） 掘进疏放水设计应由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后执行。

6. 1.2.4 回采疏放

回采疏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受顶板含水层水害威胁的回采工作面，应编制疏放水设计，确定疏放水目标，预计疏放水量，

并提出排水能力要求；

b） 对富水异常区，应加密疏放钻孔布置；

c） 疏放水工程应在回采前完成；

d） 回采疏放水设计应由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后执行；

e） 对距煤层较远、富水性中等以上的顶板含水层，不存在导水构造，对煤层开采不存在溃水威胁

的情形，可采取自然疏排的方法。

6. 1. 3 效果检验

按以下要求实施效果检验：

a） 动态分析疏水钻孔水量、水压（位）等相关数据,确保疏水效果达到疏水方案（设计）要求；

b） 施工检验孔，检验孔数量应满足工作面走向长度每 500 m内至少施工 1 个，检验孔的水量、水

压（位）满足疏水方案（设汁）要求；

O 水文监测孔的水压（位）达到疏放水方案（设汁）的要求。

6.2 注浆改造含水层

6.2. 1 适用条件

适用于开采影响范围内存在富水性中等以 上松散层含水层或富水性强以 上基岩含水层,补给充沛

不具备疏放条件，顶板含水层具有可注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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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技术要求

6. 2.2. 1 分析水文地质条件,进行注浆试验，评价含水层注浆改造的可行性.编制含水层注浆改造

方案。

6. 2. 2. 2 含水层注浆改造方案内容应包括水文地质条件分析、注浆改造目的层、钻孔布设、压水试验、

注浆材料、设备、注浆参数及工艺、注浆站设置、改造标准、封孔要求、效果检验，经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

批准后执行。

6. 2. 3 效果检验

按以下要求实施效果检验：

a） 利用注浆孔漏失量、注浆量、注浆压力等指标动态分析综合评价注浆效果是否达到方案要求；

b） 施工检验孔，通过取心、压水试验等方法检验注浆效果.受注层的富水性、渗透性应达到相对

隔水层标准或满足方案要求，重点对漏失量大、注浆量大的地段施工检验孔检验注浆效果。

6.3 帷幕截流

6.3.1 适用条件

适用于煤层顶板富水性强的含水层，对开采区域补给量较大，不易疏干（降）或疏干（降）经济不合理

的情形。

6.3.2 技术要求

6.3.2. 1 帷幕截流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可行性评价研究，开展帷幕建设条件勘探，查明地层层序、

地质构造、边界条件以及含水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参数，必要时开展地下水数值模拟研究，确定采用垂

向帷幕或横向帷幕形式。

6. 3.2.2 帷幕截流方案应包括帷幕形式、建造方法、断面、厚度、边界以及达到的截流标准。

6. 3.2. 3 帷幕截流方案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执行。

6. 3. 2. 4 帷幕注浆工程应参照DZ/T 0285的规定实施。
6. 3.2.5 帷幕工程竣工后应开展监测工作.建立.帷幕墙内外含水层水位（压）动态观测网,实现帷幕墙

内外含水层水位（压）的动态监测预警。

6.3.3 效果检验

按以下要求实施效果检验：

a） 通过施工钻孔取心、压注水试验等检验帷幕墙厚度、深度、抗渗性、强度，检验结果应符合方案

要求；

b） 通过抽（放）水试验、帷幕墙内外水位（压）对比、施工前后涌水量变化等方法综合分析帷幕墙

截流效果。

6.4 疏干（降）开采

6.4.1 适用条件

适用于开采影响范围内煤层顶板存在松散层、半固结、弱胶结含水层，受溃水溃砂威胁的情形。

6.4.2 技术要求

6.4.2. 1 目标含水层应进行疏干（降）试验，测定目标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预计单孔疏水量、影响半

4



KA 27. 1—2025

径等.确定钻孔布置。

6. 4.2. 2 疏干（降）试验应按以下要求开展：

a） 预计涌水量和评价可疏干性.建立水文动态观测网，观测疏干（降）速度和疏干（降）半径；

b） 在疏干（降）升采试验中，应观测研究垮落带、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溃水溃砂的最小垂直距

离，疏水钻孔超前安全距离。

6. 4.2. 3 疏干（降）方案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勘探成果和疏干（降）试验编制疏干（降）方案，疏干（降）方案应包括疏干（降）地段、疏干

（降）目标、疏干（降）工程的布置、规模、种类、施工设备、施工工艺；

b） 钻孔密度根据疏干（降）试验结果确定，疏干（降）能力应超过充水含水层的天然补给量；

c） 疏干（降）工程应尽可能靠近被疏干（降）含水层的低洼处；

d） 方案中应包括溃水溃砂引起地面塌陷的预测及处理方法；

e） 疏干（降）采用地面钻孔抽水、井下钻孔疏水的方式.地面钻孔设计应符合 GB/T 40130 的规
定.井下钻孔设计、施工应符合 KA/T 1 的规定;

f ） 疏干（降）方案经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组织批准后执行。

6. 4. 3 效果检验

按以下要求实施效果检验：

a） 施工检验钻孔，钻孔涌水量、含砂量等参数满足方案要求；

b） 目标含水层水位降至含水层底板或安全水位。

6.5 控制导水裂隙带高度

6. 5.1 适用条件

适用于开采影响范围内存在不易疏干（降）或需要保护的顶板含水层的情形。

6. 5.2 技术要求

6. 5.2. 1 控制导水裂隙带高度采煤方法主要有充填升采、部分升采、分层升采等。其中部分升采包括

条带开采、限制采高等。

6. 5.2.2 充填开采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采煤方法、充填工艺、充填材料、充填率、充填步距。

6. 5. 2. 3 条带开采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条带采宽、留宽、采高、开采顺序。

6. 5. 2. 4 限制采高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限制采高、范围、限高措施。

6. 5.2. 5 分层升采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分层采厚、层数、累计采厚、升采问隔时问。

6. 5. 2. 6 控制导水裂隙带高度采煤方案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执行。

6. 5. 3 效果检验

实测控制导水裂隙带高度开采条件下“两带”发育高度，并结合目标含水层水位监测、采后工作面涌

水量观测等综合分析开采效果，效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7 顶板水害预防

7. 1 留设安全煤（岩）柱

采用顶板含水层水害治理方法无法实现安全开采或经济不合理时，应依据《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

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相关要求留设防水、防砂或者防塌等不同类型的安全煤（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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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立健全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建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受顶板含水层水威胁的采掘工作面应建立健全排水系统，排水能力应不小于工作面预计最大

涌水量的 L 5倍；
b） 预计采掘工作面涌水量较大时，应建立煤水分离系统或施工泄水巷,采取沉淀或引流措施；

c） 疏放顶板含水层需建立采区排水系统的，采区排水系统建设应符合 GB/T 50451的规定。

7. 3 监测监控

受顶板含水层水威胁的矿井应建立健全顶板含水层动态监测系统及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系统

建设应符合 KA/T 8 和MT/T 1201. 4的规定。

8 安全评价

8. 1 受顶板含水层水害威胁的工作面掘进前应完成安全评价，安全评价应包含在掘进工作面的《水文

地质情况分析报告和水需防治措施》中。

8.2 工作面回采前，应编制《专门水文地质情况评价报告和水害隐患治理情况分析报告》，对回采工作

面进行安全评价，原则上不得分段评价。因工作面走向长度较大.含水层疏放或疏干（降）不能一次完成

的，工作面可以分段评价，每段评价长度不小于 500 m和半年开采长度，评价超前距不小于 100 m,分段

评价标准应一致。

8.3 开展注浆改造含水层、帷幕截流等顶板水害专项治理工程，应开展治理工程效果评价，由煤矿企业

技术负责人审批。

6



KA 27. 1—2025

参 考 文 献

[1] 《煤矿安全规程》（应急管理部令 第 17号）

[2] 《煤矿防治水细则》（煤安监调查〔2018〕14 号）

[3] 《煤矿地质工作细则》（矿安〔2023〕192号）
[4] 《煤矿防治水“三区”管理办法》（矿安〔2022〕85 号）

[5] NB/T 10727—2021 煤矿膏体充填开采技术规范

[6] DB13/T 2528. 1—2017 河北省地方标准《煤矿水害防治 第 1部分 顶板水害防治》

[7] DB34/T 4442. 1—2023 安徽省地方标准《煤矿水害防治 第 1部分 顶板水害防治》

[8] 武强等，《煤矿防治水手册》，煤炭工业出版社，2013

[9] 魏久传等，《矿井地质手册》，煤炭工业出版社，2016

7


